附件 2：
华南师范大学涉密学位论文保密协议书
为保守国家秘密及技术秘密，甲方（华南师范大学）与乙方（研究生 学位论文作者、评阅人、答辩委员会及参加学位审定的有关人员）达成如 下协议：
本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密级为         ，保密期限为       年，由于工 作需要，甲方允许乙方接触和知悉本论文所涉及的国家秘密及内部秘密， 乙方应自觉维护国家利益，保守国家秘密及内部秘密，在知悉的国家秘密 或内部秘密未解密前，不得向任何单位或个人以任何方式（直接、间接、 口头或书面等形式）披露所掌握的秘密事项。
乙方不得将工作中获悉或研制开发中掌握的国家秘密及内部秘密据 为己有，有关资料、图纸、样品一律归档，不得私自留存。
凡违反本协议规定泄露国家或内部秘密者，须承担相应泄密责任，并 赔偿甲方因调查泄密行为所支付的费用。后果严重者，将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。
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，至本论文解密之日起本协议自动失效 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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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已认真阅读了本协议内容，本人承诺遵守本协议所列各条款，如违 反协议，愿意承担相应后果。

甲方委托人
院（所）保密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注：答辩委员会委员或参加学位审定的人员可在同一份协议书上签字。本协议原件 2 份，由院（所）保密负责人在研究生毕业后 1 个月内交军工科研管理办公室和保 密办公室留存。



